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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汕尾市

大病保险待遇及增加保费的通知

汕府办函〔2020〕1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待遇水平，根据省医保局 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粤医保发〔2019〕23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

研究，决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提高我市大病保险待遇及增加保费，现通知如下：

一、调整提高大病医疗保险待遇。

1. 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大病保险“二次补偿”起付线由原来的 2 万元调整为 1 万元。即个

人自负基本医疗费用年度内超过 1 万元部分，进入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其支付比例累计分段如下：

自负费用累计分段 报销比例

1 万元（不含）-20 万元 60%

20 万元（不含）-30 万元 70%

30 万元（不含）-50 万元 85%

2. 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含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因疾病或意外

住院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及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支付后，基本

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特困供养人员年度内累计 0.2 万元起，低保对象、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年度内累计 0.3 万元起，纳入“二次补偿”赔付范围，且不设封顶线，具体待遇

如下：

特困供养人员（含孤儿）

自负费用累计分段 报销比例

0.2 万元（不含）至 30 万元（含） 80%

30 万元以上（不含） 85%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低保对象

自负费用累计分段 报销比例

0.3 万元（不含）至 30 万元（含） 70%

30 万元以上（不含）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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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病保险待遇提高所需保费根据实际增加支出，与保险承保单位结算。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增加的年度保费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列支，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增加的年度保费由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基金列支。

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年度基金收支情况及实际需要，适当调整保障待遇。

四、大病保险待遇调整提高及年度保费增加支付等问题，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与当期大

病保险承保单位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五、本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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